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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市苏泊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江慢利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第一批）
根据玉环市苏泊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苏泊尔公司）与江慢利签署的《批量债权转让合同》（编号20221227001），苏

泊尔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江慢利。苏泊尔公司与江慢利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江慢利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江慢
利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苏泊尔公司联系电话：0576-87173774，0576-87173776。
江慢利联系电话：0576-87222555，15988918767。 玉环市苏泊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慢利

2023年3月13日
附： 单位：人民币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 年10 月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江慢利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玉环市苏泊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

林伟

王剑平
林黎滨
黄小雪
陈美雪
金约朝
徐巧华

张文兵 毛茶娟
孔招云
郦玉中

未偿本金

13400000

997202
24600000
1799367
1800000
1964831
1600000
85000
10000
650000

未偿利息

21317636

1232749
38214570
1886345
1826320
1876060
2804160
237726.7
233051.8
1320462

保证人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陈启如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判决文书
（2017）浙1021民初2093号
（2017）浙1021民初2087号
（2018）浙1021民初8166号
（2017）浙1021民初3159号
（2018）浙1021民初8170号
（2017）浙1021民初5707号
（2017）浙1021民初5743号
（2017）浙1021民初5701号
（2018）浙1021民初8117号
（2016）浙1021民初8724号
（2016）浙1021民初05421号
（2016）浙1021民初6786号

序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借款人
叶国友 林雪飞

王大通
张金君

董潘水

邬海萍
郑涵文 汪 英
黄友岳 林连萍
颜 青 章占芬
杨显东 赵海燕

张秀娟

未偿本金
96997.78

78000
90000

631156.37

57000
700000
500000
200000
390000
200000

49849554.15

未偿利息
182693.94
147553.8
176321.8

1398088.18

107054.78
1215900
867600
342600
579414
340920

75307227

保证人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莫康云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孙仙霞，王连超，王连平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陈锋，林志红
颜伟兵，黄传义，台州市传感手套服饰有限公司，浙江
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池方川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浙江鼎隆担保有限公司

判决文书
（2016）浙1021民初05446号
（2016）浙1021民初05432号
（2016）浙1021民初05424号

（2016）浙1021民初05428号

（2016）浙1021民初05425号
（2016）浙1021民初8726号
（2016）浙1021民初8681号
（2016）浙1021民初7728号
（2016）浙1021民初8682号
（2016）浙1021民初7736号

绍兴卓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税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卓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税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签订日期2023年2月15日），绍兴卓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将（2022）浙
0602民初8551号民事调解书下对魏文祥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主债权及相关权利、
权益）转让给了绍兴税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3日
上述债权依法转让给绍兴税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

务人，请债务人向绍兴税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如公告中债权金
额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特此公告！

绍兴卓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税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人
魏文祥

债权本金
200000元

截至2023年2月15日的利息
7534.72元

违约金
10000元

合计
217534.72元

具体详见以下所列细表 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23年2月15日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2023）年恒银温债转字第 01 号，2023
年1月19日签署，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
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恒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恒丰银行联系电话：0577-8200181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13日
单位：人民币 元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 年 7 月 3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乐清市康凯电气有限公司

本金

20681883.66

20681883.6

欠息

1698796.71

1698796.71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1）抵押：由乐清市康凯电气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阳县水头镇泾川中路112号（土地面积5460平方米，建筑面积6549.48平方米）及后座（土地面积3902平方米，建筑面积3856.85平方米）房地产抵押。
（2）质押：由乐清市康凯电气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平阳县太平洋购物有限公司的应收租金收入312.5万元进行质押担保。

担保人（含抵押人）

乐清市康凯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绿力置业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屠钦倩

当下，吃播节目火出了圈。前不

久，杭州市民王先生在刷抖音时，就

看中了拱墅区某餐馆推出的“原价

314元、现价68元优惠套餐”，有香辣

小龙虾、清蒸生蚝、姜蒜炒花甲等 6

道菜。

王先生顺手购买了 3 张团购优

惠券，共计 204 元。此后，他约了两

个好朋友前往门店消费，结账时却被

告知，一次只能使用 1 张优惠券，双

方因此产生纠纷。

王先生向拱墅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潮鸣市场监管所投诉举报，认为购

买优惠券时，主播并没有交代一次只

能用 1 张，优惠券上也未显示相关信

息，要求调解协商。

经拱墅区市场监管局核查，该餐

饮公司委托某广告公司在抖音发布

广告，双方签订了商业推广合同。然

而，抖音视频和团购券页面均未对商

品、服务内容及使用要求作明确标

注，导致消费者产生误解。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双方调

解，目前已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针对当事人杭州某餐

饮公司在发布广告时，违反广告法相

关规定，未清楚、明白地标注商品的

服务内容及使用要求等情况，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作出相应处罚。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商家是否能

够提供好的服务是经营的长远之计，

如触及虚假宣传红线，要承担法律责

任；消费者在消费前，应认真核对商

品、服务的各项信息，避免蒙受损失。

本报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刘颖卓

“马上就能出去玩儿了⋯⋯”说

起即将开启的云南之旅，宁波的李阿

姨言语间满是期待，这是一场阔别两

年“补”来的旅行。

2020 年 11 月，李阿姨一行 6 人

向某旅行社报名参加“张家界双飞 5

日游”。但出发前 3 天，李阿姨听闻

张家界有疫情，要求退团，遭旅行社

拒绝。双方因退款问题僵持不下，找

到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调解员陈杰

调解。

李阿姨认为，她们取消行程是因

为疫情，存在不可抗力因素，旅行社

应全额退还团费。

旅行社则认为，当时未接到有关

部门要求取消行程的通知，况且为了

这次出行，已经预定机票、酒店等，团

费无法退还。

陈杰经多方查证得知，当时张家

界所在的湖南省境内各旅游景点均

正常开放，故李阿姨一行因为疫情取

消行程的理由不成立。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

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十二条：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

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

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

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

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李阿姨一行可以退团，但需要

承担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陈杰

“搬”出法律，向双方释法明理。

通过“背对背”调解，陈杰也了解

到，李阿姨一行对此次旅行期待已

久，而旅行社有意打响自己的招牌，

便提出以旅行代补赔偿金额的方案，

建议旅行社再次安排行程，李阿姨一

行适当再承担一点费用。

该方案被双方认可，李阿姨一行

最终敲定今年4月前往云南旅行。

通讯员 孙冰彦

本报讯 日前，三门县海游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查处一起私伐行道树案件，给予某有限公司罚款

1.11万元行政处罚的决定。

当天，执法队员在巡查中发现，城建民路一棵无

患子行道树被整棵砍伐移除，树池也被水泥封平。

经调查，确认砍伐树木的为金某，其认为该树刚好位

于自家公司商铺门口，遮挡采光、影响客流，因此擅

自砍伐了这棵树。

经执法人员警示教育，金某认识到此事的严重

性。根据《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并结合无患子的树木价值及胸径大小，执法队作出

处以树木价值3倍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迁移、砍伐城市树

木，若确有需要，需前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园林市政

中心提出申请。”副队长金崇耀提醒。

通讯员 尤朦婷

本报讯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的梁女士因

一条短信被骗了 2 万余元，没想到隔天又中了骗子

的连环计，损失不小。

当天，正在刷手机的梁女士被拉进一个“国家一

次性补贴”QQ 群，群里有人称，下载某 APP 可领取

5000 元“补贴”。于是，梁女士按对方要求下载了

APP，向指定账户转账 2 万元，用于开启“转账验证

资金通道”。转账后，对方称“验证失败”，需要再下

载某软件，登录后用支付宝充值。梁女士于是又充

值2188元，并按对方要求卸载了上述软件。

第二天，“补贴”迟迟未到账，梁女士这才发觉可

能遭遇诈骗。不知所措的她在上网查询：“被诈骗了

怎么办”，查询过程中，梁女士看到一个昵称为

“96110”的QQ账号，便添加对方为好友寻求帮助。

对方自称“警察”，称梁女士被骗的钱已被追回，

让她向指定账户转账 6998 元“验证资金”。梁女士

按要求做后，既没有要回前面被骗的钱，“验证资金”

也打了水漂，这才拨打110报警。

警方提醒，市民应警惕陌生人的转账要求，警方

也 不 会 网 上 办 案 要 求 验 资 ，发 现 被 骗 请 拨 打

“96110”报警。

擅砍遮光树木 受到行政处罚

想要报警挽损 结果又被骗了想要报警挽损 结果又被骗了

团购3张优惠券，一次却只能用1张
杭州一餐饮店被罚

团购3张优惠券，一次却只能用1张
杭州一餐饮店被罚

游客临时退团，能否要求全额退费


